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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水务 003-水土保持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水保-1 水土保持方案

3.检查项：水保-1.1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

产建设项目，编制方案及经批准情况

4.检查内容：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

目，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而开工建设；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

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

工建设

5.检查标准：

5.1 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11）

5.2 依据条款：

第二十六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

目，生产建设单位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未

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。

5.3 合格标准：一是有行政机关批准的有效期内的生产

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，且行政机关批准后才能开工建设。

二是建设项目符合批准文件要求。


